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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常见问题解答

1.首次使用学习平台的学员为什么要点击“单位变更”，是指

变更工作单位吗？变更后对学习完成后生成的成绩单和执业药

师注册会不会有影响？

答：“单位变更”是指变更“所属单位”，即在学习平台中的学

员管理单位，不是学员实际“工作单位”（如图所示），不影响学

员成绩单和执业药师注册等信息。通过“单位变更”至陕西省食品

药品检验研究院（省继续教育基地），能确保省继续教育基地查

询到学员信息，便于推送专业课程。如果不进行变更，则不能查

询学员信息，无法推送专业课程。

2.首次使用学习平台的学员多长时间能收到推送的 2025 年

度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专业课程？

答：学员提交“单位变更”申请，审核通过后 10 个工作日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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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送专业课程，点击“我的专技课程”进行查看。

3.2025 年度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专业科目有三门课程，都必须

要学习吗？

答：不需要。专业科目只需完成不少于 66 学时，学员根据

执业药师资格证书上所属专业，选择必修课和相应的选修课进行

学习。同时具备药学和中药学执业药师资格证（双证）的执业药

师除了选择必修课外，根据需要选择其中一门选修课学习。

4.已经在学习平台上完成了 2024 年度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的

学员，现在要怎么获取 2025 年度的执业药师专业课程，是否还

要报送个人信息？

答：不需要。已经完成 2024 年度学习的学员，省继续教育

基地会根据已有信息数据推送 2025 年专业课程，请学员不要修

改学习平台中的个人信息，以免影响课程推送。如果没有收到课

程，可在《通知》中下载填写《问题反馈单》（附件 3），发送

至专项受理邮箱（yjy188108＠vip.163.com），收件后 5 个工作日

内通过邮件予以回复。

5.我省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专业课学习是否开设面授课程？

答：目前我省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专业课学习暂无面授课程，

均为网络在线学习。

6.学习平台中收费的药学专业课程，是不是执业药师药学类

的专业课程？



- 3 -

答：不是。学习平台中收费的药学专业课程主要面向全省药

学专业、涉药工程系列专业技术人员，执业药师要以《关于开展

2025 年度全省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》为准，执业药师专

业课实行免费，并采取学习平台推送方式获取课程，不需要购买

学习。

7.进行“单位变更”后，还可以学习其他类型专业课吗？如需

进行其他类型专业科目学时认证怎么办？

答：可以学习。如需进行其他类型专业科目学时认证，可在

收到 2025 年度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专业课程后，再将“单位变更”

为相应专业的所属管理单位。收到专业课程前，切勿修改任何信

息。

8.省外执业药师是否可以参加陕西省执业药师继续教育？

答：省外取得执业药师资格并在陕西省范围内注册的执业药

师可以参加陕西省执业药师继续教育。

9.没有参加 2024 年度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学习怎么办？如何

进行补学？

答：根据《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暂行规定》，执业药师参加继

续教育取得的学时在当年度有效，原则上不得结转或者顺延至以

后年度。执业药师因伤、病、孕等特殊原因无法在当年度完成继

续教育学时的，由执业药师用人单位出具证明，可于下一年度内

补学完成上一年度规定的学时。执业药师可以联系省继续教育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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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通过电子邮件（yjy188108＠vip.163.com）提交《通知》中《问

题反馈单》（附件 3）和证明材料，发送邮箱时请注明标题为“补

学 2024 年度”，收件 5 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，审核后 10 个工作

日内登录学习平台，在“我的专技课程”中查看 2024 年度专业课

程。

10.除了通过省继续教育基地电话，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联系到

基地？

答 ： 省 继 续 教 育 基 地 咨 询 电 话 为 029-62288188 ，

029-62288371；同时也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方式反馈问题，在《通

知》中下载填写《问题反馈单》（附件 3），发送至专项受理邮

箱：yjy188108＠vip.163.com。


